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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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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

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

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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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义利之辩在不同的阶段

受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以儒家为主导的强调“义以为上”的德性主义观点占

据着主流地位。宋代由于积贫积弱局势的相对严重、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理学伦理本身理论建构的需

要和与事功学派之间的论争等具体历史条件的极为复杂，使得此时期的义利之辩显得更为凸显和复杂，

呈现出了不同于先前义利之辩的诸多特点。作者试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理学伦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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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整个宋代的主导义利之辩有一整体和明晰的把握。

一　宋代义利之辩的伦理聚焦点
从整体上来说，在理学伦理的建构中，宋代理学家们在理学本体论建构的前提下，将义利问题与理

欲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论争，并进而含摄公私问题，从而使得义利理欲公私之辩成为宋代理论争斗的

焦点。

（一）情欲问题———义利之辩的基础

宋代的义利之辩首先涉及的是情欲问题，义利、理欲以及公私之辩都是在这一问题上的展开。从人

的情感深层次探讨情欲问题，为义利理欲之辩打下了基础。“如何看待情和欲，情和欲之间到底是什么

关系，”成为理解人性论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在宋以前，思想家倾向于把欲置于情的范畴之内，欲只不

过是情的一种，如韩愈就说：“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１］１７５李翱在

其《复性书》中也持相同的观点：“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２］６他们都是在论性与情的时

候谈到了情与欲的问题，视欲为情的一种。但在理学家那里，情与欲是被视为一致的，一方面认为具于

心者，发于智识念虑处皆是情，另一方面又指出“心有所向，无非欲也”［３］１２５９。因此情欲并称，这一趋势

在理学家那里是一暗含的前提，如理学家在讨论有善恶之分的气质之性时，就侧重在欲的辨析上，就有

了后来的公欲、私欲、物欲、人欲等等的区分，这实际上是对来源于性的情的区分。道德的发生有一个生

理的基础，这就是人的情，离开了情，就不可能有道德的产生。欲与情是一致的，所以情欲二者并称，但

这种来源于自然本性的情是可能有转向“邪”的一面：“变其势也，动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
［４］２０９张载认为，情与性是统于心的，性具理而具于心，必须通过情才能得以显现，正是在这显现的过程

中，出现了情之正邪，所以应该用性来规范情，使其真正归置于道德之正，此谓“心统性情”。从这样一

种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情欲本为一物，道德必须通过情来呈现，情之呈现过程中才可能出现情之邪，

因此，对情欲不能一味地肯定或否定，应该具体分析。大致上来说，对于那种基本的物质需求之情就应

该肯定。这一思路在大多数理学家那里都是肯定的。如二程就认为“只营衣食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

人”［３］１６６，朱熹也认为饮食者为天理，而要求美味是人欲［５］。理学家群体在最基本的人之情欲、自然需

求之利上并不是断然否定和反对，而是区别的对待，只是那种违背性、天理、义的情欲才是他们反对和否

定的对象，可以说情欲问题是整个理学伦理展开义利讨论的基础。事功思潮和事功学派的理论也建立

在这一基础上，只不过在道德的最终评价标准上和理学伦理出现了不一致：理学伦理侧重道德评价标准

的动机，而事功学派则更多侧重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社会现实。

（二）理欲问题———义利之辩的理论深化

义利问题和理欲问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指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的问题，指以道德来调节物质利

益，以道德调节人的不合理欲求。但是二者绝不能等同，可以说理欲问题是对义利问题的进一步理论追

寻，将义利问题进一步深化。对于理欲之辩，出于理学伦理天理主体地位确立的需要，宋儒整体上是持

天理人欲对立的观点，他们在区分公欲私欲的基础上，肯定了一般的物质利益的满足，认为天理与人欲

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天理与私欲的对立上，从而表达了理欲观上的整体价值取向。

在上面情欲问题的分析中，我们提到了理学家主张肯定的情欲，其实质是指那种符合封建道德伦

常，自然而无任何私意，在不与封建社会整体利益相冲突情况下的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之情，对此，胡宏

将之称为“公欲”。与此相对应，私欲则是理学家所反对和否定的，这种私欲主要指以下几种类型：其

一，违反自然之欲，对自然之欲的过度追求。这主要体现在纵情肉欲之上。二程指出：“苟不由常正之

道，徇情私欲，惟悦是动，则夫妇渎乱……纵欲而流放，不由义理，则淫邪无所不至，伤身败德，岂入理

哉？”［３］９７９他对“峻宇雕墙”“酒池肉林”等等腐化淫荡之类的情欲是否定的，因为这种纵欲不仅使个人伤

身败德，而且威胁封建伦常，进而影响封建统治。其二，主要指专为功名利禄之欲。宋朝一味追求功名

利禄的现象大量存在，士人官僚一生为追求功名利禄而忙碌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这与太祖在“杯

酒释兵权”中坦言和倡导的“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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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无所猜疑，不亦善乎？”［６］８８１０的治国态度和策略密切相关。这种一味追求功名利禄的欲是理学家们所

反对的，因为这违反了天理，使天理被昏蔽了。

“存天理，灭人欲”的基调在周敦颐那里就已经奠定，这一基调在以后的理学家理论中不断得到强

化和完善。针对孟子的“寡欲”“养心”说，周敦颐在其《养心亭》中就指出：“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

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强调了“以无达诚”的养心思路［７］。张载在关于人性二重，具有两个

发展趋势时也说：“上达返天理，下达徇人欲者与。”［４］２２为了立天理，就要反对穷人欲。但他同样也说：

“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４］６３他是反对“穷人欲”，但不提倡“灭人欲”的。虽然二程在天理人欲的

对立性方面走得更远，主张人欲与天理在根本上是对立而不可两存的，不仅主张反对“穷人欲”，而且主

张“灭人欲”，把理欲对立引向了绝对化。“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

矣。”［１］３１２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二程所谓的灭人欲是有具体针对性的。二程指出：“利者，众人所同

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则昏蔽而忘义理；求之极，则侵夺而致仇怨。”［３］９１７在此，可见，二程

所主张灭的欲是也是指专门为己的私欲和欲之甚者，即过多的欲求。二程所指人欲还专门指利禄之徒

的“嗜欲”，“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它。”［３］４２可见二程也不是禁欲论者，对待欲求是区分的，在

坚持义、天理的价值导向上肯定合理的理欲需求。虽然朱熹认为天理、人欲是人心中两种不同并立的东

西，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视为“公”与“私”的对立，从而主张学者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是，同

样朱熹也是肯定基本的物质欲求的，有人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就认为饮食者为天理

也，而要求美味则为人欲。朱熹在这里给人欲下了一个定义，认为那种满足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是符合

天理的，不是人欲，而那种欲求美味，不顾劳苦大众之需求，追求奢华享受则就是人欲，这是必须反对的。

而且认为“人心惟危”，只是一种流于人欲的可能性，不是人心就一定产生人欲，人心道心在本质上是具

有同一性的。人心只有在被“形气所专使”、丧失道德理性、道心的约束下才有可能成为人欲，人心与道

心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提出灭人欲也是主要针对宋代人欲横流和社会腐败

的社会现实而言的，在价值观追求和道德评判上体现了道义论的取向。陆九渊对于程朱理学的中心思

想“存理，去欲”并无异议，只是对欲作了区分，认为应去之欲为“物欲”“利欲”。从这一点上也看出陆

九渊是肯定基本物质利益的，只是在道义价值取向上，是将理视为标准的。

从根本上来说，理学伦理的最终目的是为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做规划和论证，一切以赵宋封建王朝

的利益为根本，因此理学之所以反对私欲，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私欲违背了封建统治的利益之大义，也

就是说凡是违背义的私欲就必须反对，而有利于封建统治利益的欲则是肯定的。程颐说得好，“不论利

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君子未尝不欲利”［３］１７６，２４９，也就是说情欲之正与邪是以义为判断标准的。在

明辨公欲私欲的前提下，很自然表达了义利之辩理欲之辩上的“以义为上”“存天理，灭人欲（私欲）”的

整体取向。

（三）公私问题———义利之辩的落脚点

宋儒讲义利之辩，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公私之辩。正如将欲分为公欲私欲一样，在利上就同样有公利

私利之分。张载的“义公天下之利”一句话就将义利关系中的义的要旨道出。而所谓的私利就是指损

人以利己的私利，不顾公利的私利。也就是理学家所反对的私欲之利。在一般的合符人之需求的利益

上，理学家同样秉持了先前儒家的观点，给予了肯定，坚持利欲可言。正如先前儒家那样坚持在义利取

舍时坚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的观点一样，宋儒在这一点上也坚持了公利在前、义在前的道义论价

值指向。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义利云者，公与私之异也。”［３］１１７２综上所述，“义”就是反

映或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名教“义理”，就是公；“利”就是个人不符合公利要求、义的要求的利欲，

也就是私。义利之辩在这里也就是公私之辩。

理学家经常将义利理欲并说，并与公私之辩联系起来，他们对欲、利并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辩证对

待。对与封建道德相符兼及生存所需之基本的利欲是肯定的，而对于与天理、义相违背，或借天理、义之

名求私欲私利之行为是否定和反对的。二者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公私之间的对立，理欲之辩、义利之辩最

终的落脚点都在公私之辩上，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以道德节制私欲，把自己的利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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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要体现出一种“公利优先”的价值指引，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理欲义利公私观对于普通百姓的利的

肯定是有前提和限度的，在理论倾向中有贬低基本利、欲，将道德绝对化、永恒化的趋势，有一种道德化

约主义的嫌疑。后来的思想发展事实证明，这种空谈仁义道德，将道德理论悬置起来的做法是不合时宜

的，过度拔高的仁义道德原则因为缺乏现实的操作性最终会失去生命力。在事功思潮和事功思想的论

争下，这种义利观进一步弱化了价值指引力。

二　宋代义利之辩的伦理特征
（一）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了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

理学伦理思想在整个理论体系建构中，有一个道德本体论的求证过程，无论是张载的以气为本，程

朱的以理为本，还是陆王的以心为本都遵循了由人道到天道、再由天道到人道的思维进路。本体上意义

的天理下降到人间秩序中，从心、性、命等不同方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关

系，理学伦理将理欲关系与义利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这种理欲关系的辩论中将公私关系作为理

论的最终落脚点。可以说，本体论中天理主导地位的挺立为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起到了最

有力的理论辩护和论证。

宋代理学伦理的构建是在“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天下尽归释氏”，儒家道统“不绝如带”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这种理论体系的构建首先是针对释道较为完备、系统的心性理论而发的。理学伦理在道德

本体的论证上采取了宇宙论的形上论证。这种道德本体，贯穿在人间秩序之上的就是推崇天理。此天

理内容本源于封建社会之礼制，其实质为对一切有利于封建统治利益的维护。而且这种天理由于具备

宇宙形上的论证，也来源于现实社会历史之文化积淀作用，因此具备非凡的权威，坚持天理的优先性和

前提性原则其实质也就坚持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性和优先性原则。先前儒家在整体义利观上是

坚持“义以为上”，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儒家对这种“义以为上”原则的论证多出于情感经验意义

和道德应然意义上进行系统阐说和呼吁，对于为什么需要坚持“义以为上”价值观未能从形上的层次进

行论证。此种论说和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撑着人们的价值信念，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

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益主体需求多元，人们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的推动下，在诸多其它理论的冲击下，

尤其是在释家和道家思想的冲击下，儒家的道德理论越来越失去其内在的感召力和指引力，隋唐至宋代

社会历史的现实演练就集中呈现了这一历史发展境遇。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在社会历史发展现实需

要和传统儒学理论内在发展需要的双重变奏下，宋代理学、理学伦理应运而生。宋代理学的最根本目的

是为现实的人间秩序服务的，是为了现实人间之良序发展的需要。在一种形上论证的基础上，将以现实

社会整体利益需求为实质内容的天理提升到了目标和标准的层次，在这种理论前提下进而论述理欲观、

公私观，从而重新更为有力地表达和论证了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

（二）功利思想的发展大大推动了义利之辩的发展

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境遇，宋代功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凸显。理学伦理在与功利思潮的斗

争中，将宋代义利之辩推进到更深的层次，这也可看作是是宋代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之一。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在思想领域中义利关系的分歧更加明显和扩大。民族矛盾和社会

矛盾不断激化，严酷的现实强烈地刺激着有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思考富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这种情况

下，思想家们开始了对“利”的本质和应有的取舍做了新的分析，深化了义利之辩。

北宋功利思潮肇始于范仲淹、胡瑗等人，而最突出的代表则是李觏和王安石。胡瑗强调在充分学习

儒家经典、“通经”的基础上学习边防、水利等专业知识，以求“达用”，要求二者并重，这种理论倾向成为

宋代整体事功思想的基调。而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则是其事功思想的集中表达。

面对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李觏和王安石更加集中地提出了富国富民、选贤任能、变法除弊的功利思想。

国库空库、社会贫穷、势力弱小是李觏和王安石当时所面对的主要社会现实，急需要从理财富国的角度

去改变社会现实，因此，理财、富国成为他们的主要主张。他们坚持认为，治国必须以理财为本，注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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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效果，不能单纯地空谈仁义。据此，在义利观上，李觏坚持义利并重，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讲求功利。

在不违背“礼”“义”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是符合人性的。而王安石则更为旗帜鲜明地提出“理财乃所谓

义”的观点，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变法革新，注重实际改革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功利思潮的发展。王安石

的变法由于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最终没有贯彻下去，但其倡导的功利思想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因宋代民

族矛盾、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积贫积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而显得更为现实所需。南宋陈亮和朱熹的

义利王霸之辩则将宋代事功思想推向了高峰，进一步推动了宋代义利之辩的深化。陈亮在道德价值的

最后标准问题上，是坚持“实事实功”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８］４６０是对其观点

的最好表达。陈亮在此时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激进的主张，是与当时的抗金斗争的现实需要密不可分的，

富国强兵、抗金复土就是当时最大的“实事实功”。而朱熹则力图说服陈亮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的主张。而陈亮则不承认朱熹对自己的这一理论概括，他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

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

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９］３４０陈亮并没有将“王霸”“义利”视为二事，坚持二者为一

事，是“一个头颅”。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陈亮在坚持事功思想的时候，是坚持了动机与效果的统

一的，是坚持以一种社会功利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实事实功”的。比起朱熹单纯地从道义出发、从王道

出发，其理论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宋代义利之辩也折射出儒家与墨家的一些差异［１０］。

从整体上来说，宋代事功思想最终没能成为主导的治国思想，在南宋陈亮和叶适之后，就开始走向

衰落，日渐式微。这一方面与朱子理学在理宗获得思想统治地位后，逐步加大对其它思想的打压和渗透

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事功思想本身的理论建构有很大关系。事功思想的传承者大多局限于具体

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改良与改革，忽视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从而最终与体系完备的理学思想竞争

时，处于劣势地位而最终得不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发展到需要新的

理论形态来进行指导，理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对生产关系进行有效的调节，而不会很快地退下历史

舞台。但是这种事功思想经过与理学思想的交锋与争斗，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着

人们的义利价值观，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终于以经世致用的经世思潮的面貌重新出现，成为改

造时代的思想武器。可以说，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得功利思潮的凸显，从而让宋代义利之辩具备了

在与功利理论的论争中而深化发展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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